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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第4/2010號

有關

馮敏寶 上訴人

m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聆訊日期：2011年4月13日

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2011年6月21日

裁決理由書

背景

1
. 上訴人馮女士居住在一屋苑其丈夫和另一人名下

的一單位，對該屋苑管理頗不滿，曾多番提出投訴、質

詢，每次都是由管理公司回應。她對所得的答覆，並不滿



意，更質疑管理公司的職員的誠意。除此之外，有兩項事

情使她耿耿於懷。管理公司曾質疑她是否有權就屋苑管理

方面作出投訴、發表意見或行使業主參予和監察屋苑管理

的權力。管理處人員核實其身分時，態度不甚友善和有

禮。經一番擾攘，她還是應要求，提供兩位聯名業主的授

權書。另一項更涉及人身和財物安全。她停泊在屋苑停車

場的車輛，在投訴後受到破壞，報了警，但又查不出元

兇。她認爲之所以查不出元兇，是管理處沒有及時容許警

方翻看有關停車場閉路電視錄影帶，無理阻撓了他們的偵

查工作。凡此種種，她懷疑有人蓄意破壞她的車，報復她

投訴管理不善。她憂慮此等或更嚴重的報復行動會陸續有

來。

2
. 由於不滿意管理公司的書面答覆，又認爲法團管

理委員會諸君未必全面了解她的投訴和提出的意見，馮女

士極之希望法團管理委員會能親自回應，不得要領之餘，

向民政署尋求協助。之後，馮女士寫了一封信（日期2009

年8月25日）致法團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由民政署

去函法團轉交，另外在2009年9月6日直接去信一封給他

們。兩封信都是涉及屋苑管理問題。法團一如過往，把信

交予管理處代爲答覆，而法團主席及各委員則沒有應信上

要求個別親自作答，使馮女士非常不滿。

3
. 馮女士認爲把她的信件交給管理處，是洩露了她

的個人資料，遂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下稱“專員”）投訴。

她在投訴表格所列出的投訴對象是所有委員會成員，其後



專員公署方面多次與她通電跟進投訴。據專員說，從對話

內容理解到她的投訴對象其實只是法團，此點在通電時也

得到她的確認，她又確認8月25日的信與本次投訴無關。

4
. 專員完成初步調查後，決定就這次投訴不立案調

查，理由是無此必要。馮女士不滿，遂向本委員會提出上

上訴理由

5
. 上訴聆訊時，馮女士堅持從沒有放棄投訴管理委

員會諸君，也從沒有確認8月25日的信件與投訴無關，對

專員有不同的說法，很不服氣。判定誰的說法正確本來不

難，但於事無補，因爲就算馮女士曾經向專員確認放棄投

訴管理委員會各人，無論此次上訴成功與否，難保她不會

向專員重新投訴各管理委員。最適合的處理方法是，無論

她在與專員公署通電時向對方說過甚麼，都不當作放棄投

訴管理委員會各成員，然後再看專員應否立案調查對他們

的投訴。

6
. 至於8月25日的信件，馮女士曾否向專員確認它

與投訴無關，並不重要。其實專員也沒有把此信置之不

顧，對其內容和法團處理信件方法應有定論，他沒有在決

定理由書上特別詳細闡明，是因爲相信馮女士確認信件與

投訴無關。總而言之，既然馮女士堅持8月25日的信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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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有關，姑勿論曾否確認無關，本委員會也會把信件內

容和相關事情，詳細考慮。

7
. 馮女士在上訴書和其他信件，盡訴她對屋苑管理

不滿之情，不厭其煩地詳舉管理不善的實例，對管理委員

會的表現，不乏嚴厲批評。這些指摘全部涉及屋苑管理問

題、法團和管理委員會委員的權責、個人操守等等。芸芸

指摘中，在專員職能和管轄範圍之內的只有一項。這就是

當法團或管理委員會成員把上述兩封投訴信交予管理公

司，便是披露了她的個人資料。她在信中早已明言各委員

須親自作答，不要授權他人代勞。因此，她認爲專員不立

案調查，是錯誤的決定。

專員的決定和答辯

8
. 專員在給馮女士的決定通知書上，總結了個案情

況和說出不立案的理由，其文如下⋯

"9
.根據本公署所獲的資料，明顯地法團當初收

集該信件（當中載有你的姓名及住址）的目的，是

爲處理你就富康花園管理事務方面的查詢。法團

其後將該信件披露予負責管理富康花園的管理處

處理你的查詢，此目的與其當初收集該信件的目

1

上訴文件冊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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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有關，故不涉及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

規定。

10.雖然你在該信件(及8月25日的信件）中要求

法團切勿委託管理處的職員就信件作出回覆，但

法團是否照辦，本公署無權過問。

11.經審慎考慮過所獲得的一切有關資料，並基

於上述情況，本人根據條例第39(2)(d)條，決定

就此投訴立案調查是不必要的。”

9
. 在其9月6日信件中，專員認爲馮女士只是要求

法團各管理委員親自作答，並沒有清楚表示禁止法團向管

理處的職員披露該信件的內容。馮女士希望就屋苑管理問

題，得到滿意的答覆，或希望各管理委員親自作答，專員

指出這不是上訴要點。

裁決

10. 馮女士受屋苑管理問題困擾了一段時間，曾向多

個機構求助，也解決不了問題。今次向專員投訴也非首

次，據她說從過往向專員投訴的經驗，學會了在信上註明

不要授權管理處回覆查詢，希望以此達其目的。她就是希

望能得到滿意的答覆，最低限度，也希望各管理委員會委

員能親自回覆。專員沒有理解錯她的目的，上訴聆訊尾聲

時，她也重覆這願望。



11. 姑勿論她的目的是否爲了解決屋苑管理問題而向

專員投訴，專員沒有因爲這目的而影響他的不立案決定，

他決定不立案是職能所限。反過來說，他不能純粹爲了幫

助馮女士達到目的，而超越其職能所限。

12. 專員的權力與職能是法例所賦予，不能超越，處

理馮女士的投訴時，他只能從是否有人涉嫌違反《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方面作考慮。從相關資料來看（包括上文所

提及的兩封信件），只有一個事項在專員職能範圍內，就是

當法團把兩封信件交予管理處時，是否有人違反該條例附

表1的保障資料原則第3條。

13. 專員認爲法團收集該等信件的目的，是處理屋苑

管理問題，法團把信件交予管理公司代爲回應，也是爲了

同一或相關目的，所以沒有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第3條。撇

開那段要求管理委員會各委員親自回覆的聲明來說，專員

的決定可說是無懈可擊。這一點馮女士應無爭議，也是無

可爭議，這也是驅使她在兩封信上加上這段聲明的原因。

14. 至於那段聲明，專員和馮女士各有不同的詮釋；

馮女士認爲那段聲明是‘禁止’把信件交予管理處，專員則認

爲沒有。這也是此次上訴的主要爭議。兩封信上的有關聲

明的用詞大同小異，詮釋毫無差異，在9月6曰的信件中

的聲明，其文如下：

“ 敬希！西貢區區議員陸平才先生兼富康花園

業主立案法團主席（你）和一群《第四屆管理委員

6



會》以上各委員人仕（你們），請儘快以詳盡清

楚回覆回答回應來正面作答所有有關屋苑以下之

問題，請不要授權委託對本屋苑事宜《一無所知

或知其一，不知其二答非所問》與事件無關的人

陳腔濫調來回覆回應回答本人（馮）之信函及參

看參考啊！謝！謝！”

此段聲明尤其是尾段，據字面上的詮釋，馮女士是請

求管理委員會各委員兩件事，不要授權、委託與事件無關

人士，（一）來回覆，（二）參考、參看信件。這段聲明雖沒有

明言‘與事件無關的人’便是管理處的職員，但據兩封信件的

上文下理馮女士在其他相關資料對管理處所表達的不滿和

曾多次表明希望各管理委員會委員親自作答，熟知此情況

人士，包括專員及各管理委員會委員，應該理解到‘與事件

無關人士’所指實是管理處的職員。

15. 接下來要考慮的是這個請求是否等如禁止法團把

信件交予管理處處理。從字面上理解，這請求始終是一個

請求，並不等如禁止。所以專員的理解爲沒有明言禁止把

信件交予管理處回覆，是沒有錯的。

16. 雖沒有明言，但這‘請不要’是否隱含了‘禁止’的意

思，這點專員沒有在決定通知書裏說明，難怪馮女士不服

氣。要決定這‘請求’是否有‘禁止’的意思，除了字面釋義外

(即所謂‘明言’），還應該考慮其隱含的釋義。

7



17. 在本案情況下，有關詮釋文件的法律原則規定，

要得出該聲明的隱含釋義，除了考慮字面解釋外，還要考

慮所知的客觀事實。推斷出來的釋義，要符合兩個標準》

既是必要的，也不能與字面的明顯昭彰的釋義相違背。簡

而言之，檢視釋義是否‘必要’的準則，就是“沒有這釋義，

就不能有效地推行發信和收信雙方所進行的事務”。

18. 先看‘禁止’與‘請不要’兩詞，他們意思雖不儘相

同，但在某些情況下，並不是相違背。舉一個極端的例子

來說，有一個管理委員會委員，設立了一個私人信箱，鼓

勵業主投函投訴管理事宜，明言保証一切資料保密，不會

向任何人士披露，不論他們是否與事件相關，若一位業主

投函此信箱，信中要求這委員遵守諾言，明言‘請不要’披露

信件予他人。那麼這‘請不要’一詞當可詮釋爲‘禁止’披露信

件予他人。當然是否真的有這一個隱合意義，還要考慮其

他情況。

19. 再看‘禁止’這個詮釋是否必要。業主發信和法

團收信所涉事務，是爲了改善屋苑各方面的管理和法團的

運作。法團與管理公司緊密合作是普遍現象，也是合理

的。當信件裏提出批評和意見，法團須要確定發信者的身

分，才作適當考慮，也是無可厚非，因爲管理事務是牽涉

全體業主的利益。代表涉案法團的律師，認爲法團須倚賴

管理處確定來函者的業主身分，本委員會同意這是合理和

實際有效的做法。再者，《建築物管理條例》明文賦予法

團權力，聘用專業人士協助處理法團事務，而法團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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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所聘用的管理公司，處理法團事務，包括處理業主等

有關人士的查詢、投訴等，是非常普遍兼有法理依據。今

次兩封信件的內容都是牽涉屋苑管理問題，馮女士的最終

目的是能真正了解這等問題和法團處理這等問題的方法。

能夠由管理委員會委員親自作答則更好，更能使她安心和

滿意。禁止法團讓管理處核實發信人身分，參考、參看信

件，法團便得不到應有的協助，做起事來，不可能提高固

有效率。馮女士指法團和管理處回覆她的投訴時，一向以

來不是漠視她、便是敷衍了事。今次若禁止法團委託、授

權管理處代回覆或參看文件等，不能改變她所指的態度。

基於以上理由，把‘請不要’詮釋爲‘禁止’是不符合詮釋原

則。

20. 簡而言之，那段聲明只是請求或懇求各管理委員

會委員，不要委託授權等等。法團沒有遵從要求改變不了

一個事實，就是向管理處披露了這兩封信件時，並無違反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專員沒有權力，強制他們

親自回覆作答。

21. 至於管理委員會諸君，他們是集體負責法團的運

作和處理其事務。處理這兩封信件，也是代法團履行職

務，沒有遵從要求是否明智是另一回事，既然法團沒有違

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個別委員也沒有違反

規定。正因如此，所以沒有表面証據証明法團或管理委員

會委員曾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22. 今次專員決定調查是不必要時，用上的理由，就

是沒有發現違反法例任何規定的表面證據。專員在顧及個

案所有的情况後，若有任何理由使他認爲立案調查是不必

要的，便可拒絕立案調查。這是《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第39 (2) (d)條賦予專員的權力。當然，所謂‘任何

理由’，條例實指‘任何合理的理由’，這法律觀點是有先例

可援2。

23. 本委員會審議專員的理由時，受法例管制。《行

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1 (2)條規定本委員會更改或推翻

專員的決定時，雖考慮專員當時依據的政策。專員公署訂

立的「處理投訴政策」是公開的，內文‘政策’一項下的B(d)

一段註明其中一個不立案調查的理由，便是‘公署進行初步

查詢後發現無違反條例任何規定的表面證據’。專員這次決

定便是用上這個理由。

24. 今次專員進行的初步調查，可說頗全面，馮女士

所投訴的洩露個人資料的行爲，專員早已確立了，只不過

他認爲法團沒有違反有關法例規定，結論是根據事件的來

龍去脈而作出，也是正確的結論，本委員會也看不到有甚

麼表面証據証明法團違例。個別管理委員的情況一如法

團，缺乏表面証據証明他們違例。根據專員的既定政策，

此情況下，不立案調查是正確的決定。基於上述理由，本

委員會就此駁回上訴。

2行政上訴案件2004年第47號：梁惠貞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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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容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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